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143號

原      告  陳金堂                                   

            陳明珠             

            陳如芬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美瑩  律師

複代理人    周春霖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水利署                             

代  表  人  林元鵬             

訴訟代理人  莊涵雯             

            蔡沛芹             

            熊婉贏             

上列當事人間水利法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3月27

日經法字第114173010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爭訟概要：

一、原告之父親陳一郎前於民國105年及108年間分別取得大甲溪

○○市○○區○○段第R85、R109、R113、R115、R116地號

等5筆河川公地（下稱系爭河川公地）種植植物之使用許可

書，許可期限均至113年1月31日止。嗣陳一郎於許可期限內

於112年1月14日過世，其子陳春風單獨向被告申請系爭河川

公地之使用許可，經被告核發112年5月8日種第1120300099

號、第1120300100號、第1120300101號、第1120300102號及

第1120300103號等5筆使用許可書（下合稱系爭使用許可

書），許可期限均至116年12月31日止。原告3人不服系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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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許可書，於113年10月30日經由被告向經濟部提起訴願，

經被告自為審查後，以陳春風未獲過半數繼承人同意，逕行

辦理放棄並單獨提出申請許可，不符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

定，乃以113年11月22日水授三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另以

同年月27日經水政字第00000000000號函更正其辦理依據及

說明四，下合稱「被告113年11月22日函」）自行撤銷系爭

使用許可書，經濟部遂以113年12月17日經法字第000000000

00號及同年月18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第11317307350

號、第11317307360號及第11317307370號訴願決定書（下合

稱前次訴願決定）為訴願不受理在案。原告復不服被告113

年11月22日函文內容未回復其最優先申請使用許可之期間利

益，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起訴意旨略以：

(一)原告3人與訴外人陳春風為兄弟姊妹，陳春風前於父親陳一

郎112年1月14日過世後，未經全體繼承人之同意，擅自單獨

申請放棄陳一郎對系爭河川公地使用權，後於112年4月27日

(陳一郎死亡後未滿6個月內），未經全體繼承人，擅自單獨

申請使用系爭河川公地，經被告於112年5月8日核發系爭使

用許可書。經原告提起訴願，被告雖以113年11月22日函撤

銷系爭使用許可書，然未於該函中敘明於該行政處分確定

後，應回復至112年5月8日之原狀，致使原告3人喪失河川管

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所獲得優先許可之權利。

(二)依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原告本應自112年1月14

日起至112年7月14日止之6個月內，享有最優先許可權利之

行使，該權利倘若自112年5月8日（被告違法核發陳春風許

可時)起算至112年7月14日，應尚有67日得以享有最優先許

可之權利行使(計算式：23+30+14=67)，然被告雖撤銷陳春

風之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卻未同時將申請使用狀態，回

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經原告陳如芬

致電詢問第三河川局承辦人員，承辦人員表示待原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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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後將「公告給大眾申請」，被告此消極不作為，依最高

行政法院104年判字第209號判決之見解，得經由法院之判決

而回復之。原告爰提起本件一般給付訴訟，請求鈞院以判決

回復原告之法律上利益。

(三)原告並非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申請回復原狀：原告

陳如芬於112年6月電話詢問承辦人員，如何處理系爭河川共

同承租事宜，承辦人表示陳春風已於112年4月申請承租，並

於同年5月核發許可後即已結案，陳一郎已非許可書之使用

人，原告無法申請所需文件「河川公地位置實測平面圖」，

又非法律專業人士，相信承辦人員而未申請優先承租。嗣原

告與陳春風間另有遺產分割訴訟，閱卷後始知悉被告曾於11

3年5月31日函文法院，得知若河川地承租人死亡，實務上會

准許配偶最優先申請，其他未檢附推具協議書之繼承人，會

准許送件在先的人申請。原告於113年10月知悉該函文，距

離112年7月14日，已逾行政程序法第50條規定之1年。

(四)原告請求回復原狀之請求權基礎，為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

定。　　　　　

二、聲明：被告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

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

參、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意旨略以：

(一)原告與113年11月22日函受處分人陳春風，均為原許可使用

人陳一郎之直系血親，陳一郎之配偶已先於108年死亡，依

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陳一郎死亡後6個月內

（至遲於112年7月13日），倘雙方人員過半數共同推舉具申

請資格者提出申請，可取得最優先許可順序。惟受處分人陳

春風在前述期間内，未獲其他繼承人同意即單獨辦理申請。

經原告提起訴願，被告審認確有違反規定，故撤銷陳春風之

系爭使用許可書。

(二)原告未於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且依原告

自述其未能於前揭期限內申請優先使用，係因陳春風擅自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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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有原告113年12月13日訴願書第4頁倒數第2行可

稽，推知原告理應知悉原許可使用人死亡時點，亦知悉欲取

得優先使用之期限，係自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本

可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亦或於期限內針對原處分提起訴願，

惟其不採，卻主張係因受處分人之擅自申請使用而使其遲誤

申請期限，顯屬推託之詞。原告非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

申請人之事由致遲誤「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之法

定期間，不能依行政程序法第50條第1項規定主張回復原

狀，且該條文所稱「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係指與天災性

質相同之意外、戰亂等或其他依客觀之標準，以通常人之注

意，而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事由。則依通常人之注意，原

告明知父親死亡，亦知應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而遲未

為之，拖延至113年10月30日始對於陳春風之使用許可處分

提出訴願，顯見原告遲誤申請期間，非屬不應歸責於己之事

由，不符申請回復原狀之要件。

(三)種植之使用許可係賦予申請人取得申請許可後，具有合法使

用河川公地種植之權利，於土地之所有權無影響，其所有權

仍屬於國家。按水利法第91條之2第1項第8款規定轉讓他人

使用為廢止許可理由；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原

許可種植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

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

為最優先，係取得「優先申請資格」，可知許可種植處分之

合法種植權限係專屬於原許可使用人並因死亡而失其效力，

該使用權限不由繼承人繼承，即原許可使用人過世後，受處

分人不存在而失其效力。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原告

對於系爭土地亦無使用權限。

(四)被告撤銷違法許可陳春風使用之行政處分，已遂行原告113

年10月30日提起訴願之目的，難謂原告有權利保護之必要。

另原告主張應享有67日最優先申請之權利，因其遲誤申請期

間，非屬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不符回復原狀要件。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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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院的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各自陳述在卷，並有

下列證據足佐：陳一郎於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書(本院卷

(下同)第70-74頁)、陳春風於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書(第7

5-79頁）、原告113年10月30日訴願書及戶籍謄本(第80-88

頁)、被告113年11月22日水授三字第00000000000號函(第10

7頁)、113年11月27日經水政字第00000000000號更正函(訴

願卷第15頁)、訴願書(第102-106頁)、訴願決定(第31-37

頁)。

二、本件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水利法

 1、第78條之1第4款：「河川區域內之下列行為應經許可：四、

種植植物。」

 2、第78條之2第1項：「河川整治之規劃與施設、河防安全檢查

與養護、河川防洪與搶險、河川區域之劃定與核定公告、使

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河川管理辦

法管理之。」

(二)河川管理辦法

 1、第4條：「(第1項)中央、直轄市及縣（市）管河川之管理機

關，應依前條辦理河川管理事項。(第2項)前項管理機關，

在中央為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署），並由水利署所

屬河川分署（以下簡稱河川分署）執行其轄管之河川管理工

作。」

 2、第31條：「(第1項)河川公地同一地點有二人以上申請使

用，且書件齊全者，依下列規定定其優先順序：一、收件在

先者。二、送達日期相同不能分別先後者，以抽籤決定之。

(第2項)前項行為屬種植使用時，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

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

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最優先。……」

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

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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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

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

規定，為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

給付，人民固得提起給付訴訟；惟依此規定提起之一般給付

訴訟，須原告有請求被告機關為其所主張事實行為之公法上

請求權存在，始有認其所提起之一般給付訴訟有理由之可

能，倘依原告之主張不能認其有據以請求之公法上請求權存

在，則其訴為無理由。

四、原告並無依河川管理法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之公

法上請求權：

(一)系爭使用許可處分之權利義務具一身專屬性:河川公地為公

有公物，河川公地之使用乃公物之利用關係。依上揭水利法

第78條之1第4款及河川管理辦法第34條規定，河川公地之使

用應向河川管理機關申請許可，河川管理機關在一定條件下

亦得撤銷許可，此項許可與撤銷，性質上為河川管理機關基

於公法上地位，就河川公地之使用所為之行政處分，河川公

地之利用關係顯屬公法上之許可使用關係。而依上開河川管

理辦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河川公地同一

地點有二人以上申請使用，且書件齊全者，依下列規定定其

優先順序：一、收件在先者。二、送達日期相同不能分別先

後者，以抽籤決定之。(第2項)前項行為屬種植使用時，在

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

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

最優先。」足見，河川管理機關所為許可使用處分，於處分

相對人死亡時，其公法上權利義務並非由其繼承人當然繼

承，法律係明文規定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

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於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

個月內提出申請時，具有最優先之權利，即原使用許可處分

之權利義務具一身專屬性，因處分相對人死亡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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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優先申請權之性質與其公法上之

請求權基礎：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第1項)公法上之

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

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

優先申請權所規定之6個月期間，屬行政程序法第131條之法

律另有規定之情形，是此優先申請權，因6個月期間不行使

而當然消滅。又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原許可使用

人的特定親屬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享有最優先

申請許可之權利，係賦予特定人「優先申請許可」之權利，

並無明訂優先申請人權人遲誤申請後有回復遲誤期間之權

利，即無關於在遲誤申請期限後，仍能要求行政機關「回

復」已喪失之優先申請資格之規定。易言之，此條文僅賦予

特定人具「優先申請權」之公法上請求權，而非逾期後的補

救機制，自不足以成為特定人主張遲誤優先申請後「申請回

復原狀」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

(三)經查，原告之父親陳一郎前於105年及108年間分別取得系爭

河川公地種植植物之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3年1月31

日止。嗣陳一郎於許可期限內於112年1月14日過世，其子陳

春風單獨向被告申請系爭河川公地之使用許可，經被告於11

2年5月8日核發系爭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6年12月31

日止。原告不服，於113年10月30日經由被告向經濟部提起

訴願，經被告自為審查後，以陳春風未獲過半數繼承人同

意，逕行辦理放棄並單獨提出申請許可，不符河川管理辦法

第31條規定，乃以113年11月22日函自行撤銷系爭使用許可

書，經濟部遂以前次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原告主張113年11

月22日函僅撤銷陳春風之使用許可，並無回復原告依河川管

理法第31條第2項所規定之優先申請權之期間利益(尚有67

日)，提起本件一般給付訴訟(本院卷第122頁)，因原告聲請

回復原狀請求權基礎未明，經本院闡明後，原告明確表示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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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河川管理法第31條規定，並非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

等情，有其歷次書狀可稽(第125頁、第169頁)，基於處分權

主義，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其訴訟標的，以及決定行政訴訟程

序之開始及終結，當事人對其公法上權利，得自行決定是否

提起行政訴訟及在如何之範圍請求法院予以審理及判決，法

院不得就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

657號判決六(一)參考)，因此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非本

院審理範圍。又原告於陳一郎過世後6個月內迄今並未曾向

被告申請優先使用許可，亦據被告陳明(本院卷第170頁)，

是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之優先申請權，因期間內

未行使而消滅，而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並無從為請求權人得

於時效完成後有申請回復原狀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業如前

述，從而原告依據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之規定，訴請被告所

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到112年5月8

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核無據以請求之公法上請求權

存在。

(四)至原告所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09號判決係地政

機關於土地謄本上為系爭註記之事實行為，經土地所有權人

請求排除侵害除去系爭註記，回復原狀為塗銷(除去)註記之

結果，其個案事實與本件不同，無從比附援引。

五、綜上，原告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

訟，請求被告就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

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因欠缺公法

上請求權，應認其訴為顯無理由，故不經言詞辯論，予以判

決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　　　　

伍、結論：原告之訴為顯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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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本案之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

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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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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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143號
原      告  陳金堂                                    
            陳明珠              
            陳如芬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美瑩  律師
複代理人    周春霖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水利署                              
代  表  人  林元鵬              
訴訟代理人  莊涵雯              
            蔡沛芹              
            熊婉贏              
上列當事人間水利法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3月27日經法字第114173010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爭訟概要：
一、原告之父親陳一郎前於民國105年及108年間分別取得大甲溪○○市○○區○○段第R85、R109、R113、R115、R116地號等5筆河川公地（下稱系爭河川公地）種植植物之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3年1月31日止。嗣陳一郎於許可期限內於112年1月14日過世，其子陳春風單獨向被告申請系爭河川公地之使用許可，經被告核發112年5月8日種第1120300099號、第1120300100號、第1120300101號、第1120300102號及第1120300103號等5筆使用許可書（下合稱系爭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6年12月31日止。原告3人不服系爭使用許可書，於113年10月30日經由被告向經濟部提起訴願，經被告自為審查後，以陳春風未獲過半數繼承人同意，逕行辦理放棄並單獨提出申請許可，不符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定，乃以113年11月22日水授三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另以同年月27日經水政字第00000000000號函更正其辦理依據及說明四，下合稱「被告113年11月22日函」）自行撤銷系爭使用許可書，經濟部遂以113年12月17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及同年月18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第11317307350號、第11317307360號及第11317307370號訴願決定書（下合稱前次訴願決定）為訴願不受理在案。原告復不服被告113年11月22日函文內容未回復其最優先申請使用許可之期間利益，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起訴意旨略以：
(一)原告3人與訴外人陳春風為兄弟姊妹，陳春風前於父親陳一郎112年1月14日過世後，未經全體繼承人之同意，擅自單獨申請放棄陳一郎對系爭河川公地使用權，後於112年4月27日(陳一郎死亡後未滿6個月內），未經全體繼承人，擅自單獨申請使用系爭河川公地，經被告於112年5月8日核發系爭使用許可書。經原告提起訴願，被告雖以113年11月22日函撤銷系爭使用許可書，然未於該函中敘明於該行政處分確定後，應回復至112年5月8日之原狀，致使原告3人喪失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所獲得優先許可之權利。
(二)依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原告本應自112年1月14日起至112年7月14日止之6個月內，享有最優先許可權利之行使，該權利倘若自112年5月8日（被告違法核發陳春風許可時)起算至112年7月14日，應尚有67日得以享有最優先許可之權利行使(計算式：23+30+14=67)，然被告雖撤銷陳春風之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卻未同時將申請使用狀態，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經原告陳如芬致電詢問第三河川局承辦人員，承辦人員表示待原行政處分確定後將「公告給大眾申請」，被告此消極不作為，依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判字第209號判決之見解，得經由法院之判決而回復之。原告爰提起本件一般給付訴訟，請求鈞院以判決回復原告之法律上利益。
(三)原告並非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申請回復原狀：原告陳如芬於112年6月電話詢問承辦人員，如何處理系爭河川共同承租事宜，承辦人表示陳春風已於112年4月申請承租，並於同年5月核發許可後即已結案，陳一郎已非許可書之使用人，原告無法申請所需文件「河川公地位置實測平面圖」，又非法律專業人士，相信承辦人員而未申請優先承租。嗣原告與陳春風間另有遺產分割訴訟，閱卷後始知悉被告曾於113年5月31日函文法院，得知若河川地承租人死亡，實務上會准許配偶最優先申請，其他未檢附推具協議書之繼承人，會准許送件在先的人申請。原告於113年10月知悉該函文，距離112年7月14日，已逾行政程序法第50條規定之1年。
(四)原告請求回復原狀之請求權基礎，為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定。　　　　　
二、聲明：被告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
參、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意旨略以：
(一)原告與113年11月22日函受處分人陳春風，均為原許可使用人陳一郎之直系血親，陳一郎之配偶已先於108年死亡，依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陳一郎死亡後6個月內（至遲於112年7月13日），倘雙方人員過半數共同推舉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可取得最優先許可順序。惟受處分人陳春風在前述期間内，未獲其他繼承人同意即單獨辦理申請。經原告提起訴願，被告審認確有違反規定，故撤銷陳春風之系爭使用許可書。
(二)原告未於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且依原告自述其未能於前揭期限內申請優先使用，係因陳春風擅自申請使用，有原告113年12月13日訴願書第4頁倒數第2行可稽，推知原告理應知悉原許可使用人死亡時點，亦知悉欲取得優先使用之期限，係自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本可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亦或於期限內針對原處分提起訴願，惟其不採，卻主張係因受處分人之擅自申請使用而使其遲誤申請期限，顯屬推託之詞。原告非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遲誤「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之法定期間，不能依行政程序法第50條第1項規定主張回復原狀，且該條文所稱「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係指與天災性質相同之意外、戰亂等或其他依客觀之標準，以通常人之注意，而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事由。則依通常人之注意，原告明知父親死亡，亦知應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而遲未為之，拖延至113年10月30日始對於陳春風之使用許可處分提出訴願，顯見原告遲誤申請期間，非屬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不符申請回復原狀之要件。
(三)種植之使用許可係賦予申請人取得申請許可後，具有合法使用河川公地種植之權利，於土地之所有權無影響，其所有權仍屬於國家。按水利法第91條之2第1項第8款規定轉讓他人使用為廢止許可理由；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原許可種植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最優先，係取得「優先申請資格」，可知許可種植處分之合法種植權限係專屬於原許可使用人並因死亡而失其效力，該使用權限不由繼承人繼承，即原許可使用人過世後，受處分人不存在而失其效力。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原告對於系爭土地亦無使用權限。
(四)被告撤銷違法許可陳春風使用之行政處分，已遂行原告113年10月30日提起訴願之目的，難謂原告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另原告主張應享有67日最優先申請之權利，因其遲誤申請期間，非屬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不符回復原狀要件。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肆、本院的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各自陳述在卷，並有下列證據足佐：陳一郎於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書(本院卷(下同)第70-74頁)、陳春風於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書(第75-79頁）、原告113年10月30日訴願書及戶籍謄本(第80-88頁)、被告113年11月22日水授三字第00000000000號函(第107頁)、113年11月27日經水政字第00000000000號更正函(訴願卷第15頁)、訴願書(第102-106頁)、訴願決定(第31-37頁)。
二、本件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水利法
 1、第78條之1第4款：「河川區域內之下列行為應經許可：四、種植植物。」
 2、第78條之2第1項：「河川整治之規劃與施設、河防安全檢查與養護、河川防洪與搶險、河川區域之劃定與核定公告、使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河川管理辦法管理之。」
(二)河川管理辦法
 1、第4條：「(第1項)中央、直轄市及縣（市）管河川之管理機關，應依前條辦理河川管理事項。(第2項)前項管理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署），並由水利署所屬河川分署（以下簡稱河川分署）執行其轄管之河川管理工作。」
 2、第31條：「(第1項)河川公地同一地點有二人以上申請使用，且書件齊全者，依下列規定定其優先順序：一、收件在先者。二、送達日期相同不能分別先後者，以抽籤決定之。(第2項)前項行為屬種植使用時，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最優先。……」
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人民固得提起給付訴訟；惟依此規定提起之一般給付訴訟，須原告有請求被告機關為其所主張事實行為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始有認其所提起之一般給付訴訟有理由之可能，倘依原告之主張不能認其有據以請求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則其訴為無理由。
四、原告並無依河川管理法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之公法上請求權：
(一)系爭使用許可處分之權利義務具一身專屬性:河川公地為公有公物，河川公地之使用乃公物之利用關係。依上揭水利法第78條之1第4款及河川管理辦法第34條規定，河川公地之使用應向河川管理機關申請許可，河川管理機關在一定條件下亦得撤銷許可，此項許可與撤銷，性質上為河川管理機關基於公法上地位，就河川公地之使用所為之行政處分，河川公地之利用關係顯屬公法上之許可使用關係。而依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河川公地同一地點有二人以上申請使用，且書件齊全者，依下列規定定其優先順序：一、收件在先者。二、送達日期相同不能分別先後者，以抽籤決定之。(第2項)前項行為屬種植使用時，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最優先。」足見，河川管理機關所為許可使用處分，於處分相對人死亡時，其公法上權利義務並非由其繼承人當然繼承，法律係明文規定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於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時，具有最優先之權利，即原使用許可處分之權利義務具一身專屬性，因處分相對人死亡而消滅。
(二)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優先申請權之性質與其公法上之請求權基礎：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優先申請權所規定之6個月期間，屬行政程序法第131條之法律另有規定之情形，是此優先申請權，因6個月期間不行使而當然消滅。又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原許可使用人的特定親屬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享有最優先申請許可之權利，係賦予特定人「優先申請許可」之權利，並無明訂優先申請人權人遲誤申請後有回復遲誤期間之權利，即無關於在遲誤申請期限後，仍能要求行政機關「回復」已喪失之優先申請資格之規定。易言之，此條文僅賦予特定人具「優先申請權」之公法上請求權，而非逾期後的補救機制，自不足以成為特定人主張遲誤優先申請後「申請回復原狀」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
(三)經查，原告之父親陳一郎前於105年及108年間分別取得系爭河川公地種植植物之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3年1月31日止。嗣陳一郎於許可期限內於112年1月14日過世，其子陳春風單獨向被告申請系爭河川公地之使用許可，經被告於112年5月8日核發系爭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6年12月31日止。原告不服，於113年10月30日經由被告向經濟部提起訴願，經被告自為審查後，以陳春風未獲過半數繼承人同意，逕行辦理放棄並單獨提出申請許可，不符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定，乃以113年11月22日函自行撤銷系爭使用許可書，經濟部遂以前次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原告主張113年11月22日函僅撤銷陳春風之使用許可，並無回復原告依河川管理法第31條第2項所規定之優先申請權之期間利益(尚有67日)，提起本件一般給付訴訟(本院卷第122頁)，因原告聲請回復原狀請求權基礎未明，經本院闡明後，原告明確表示係依據河川管理法第31條規定，並非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等情，有其歷次書狀可稽(第125頁、第169頁)，基於處分權主義，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其訴訟標的，以及決定行政訴訟程序之開始及終結，當事人對其公法上權利，得自行決定是否提起行政訴訟及在如何之範圍請求法院予以審理及判決，法院不得就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657號判決六(一)參考)，因此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又原告於陳一郎過世後6個月內迄今並未曾向被告申請優先使用許可，亦據被告陳明(本院卷第170頁)，是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之優先申請權，因期間內未行使而消滅，而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並無從為請求權人得於時效完成後有申請回復原狀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業如前述，從而原告依據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之規定，訴請被告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核無據以請求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
(四)至原告所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09號判決係地政機關於土地謄本上為系爭註記之事實行為，經土地所有權人請求排除侵害除去系爭註記，回復原狀為塗銷(除去)註記之結果，其個案事實與本件不同，無從比附援引。
五、綜上，原告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被告就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因欠缺公法上請求權，應認其訴為顯無理由，故不經言詞辯論，予以判決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伍、結論：原告之訴為顯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143號

原      告  陳金堂                                    

            陳明珠              

            陳如芬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美瑩  律師

複代理人    周春霖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水利署                              

代  表  人  林元鵬              

訴訟代理人  莊涵雯              

            蔡沛芹              

            熊婉贏              

上列當事人間水利法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3月27

日經法字第114173010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爭訟概要：

一、原告之父親陳一郎前於民國105年及108年間分別取得大甲溪

    ○○市○○區○○段第R85、R109、R113、R115、R116地號等5筆河

    川公地（下稱系爭河川公地）種植植物之使用許可書，許可

    期限均至113年1月31日止。嗣陳一郎於許可期限內於112年1

    月14日過世，其子陳春風單獨向被告申請系爭河川公地之使

    用許可，經被告核發112年5月8日種第1120300099號、第112

    0300100號、第1120300101號、第1120300102號及第1120300

    103號等5筆使用許可書（下合稱系爭使用許可書），許可期

    限均至116年12月31日止。原告3人不服系爭使用許可書，於

    113年10月30日經由被告向經濟部提起訴願，經被告自為審

    查後，以陳春風未獲過半數繼承人同意，逕行辦理放棄並單

    獨提出申請許可，不符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定，乃以113

    年11月22日水授三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另以同年月27日

    經水政字第00000000000號函更正其辦理依據及說明四，下

    合稱「被告113年11月22日函」）自行撤銷系爭使用許可書

    ，經濟部遂以113年12月17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及同年

    月18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第11317307350號、第1131

    7307360號及第11317307370號訴願決定書（下合稱前次訴願

    決定）為訴願不受理在案。原告復不服被告113年11月22日

    函文內容未回復其最優先申請使用許可之期間利益，提起訴

    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起訴意旨略以：

(一)原告3人與訴外人陳春風為兄弟姊妹，陳春風前於父親陳一

    郎112年1月14日過世後，未經全體繼承人之同意，擅自單獨

    申請放棄陳一郎對系爭河川公地使用權，後於112年4月27日

    (陳一郎死亡後未滿6個月內），未經全體繼承人，擅自單獨

    申請使用系爭河川公地，經被告於112年5月8日核發系爭使

    用許可書。經原告提起訴願，被告雖以113年11月22日函撤

    銷系爭使用許可書，然未於該函中敘明於該行政處分確定後

    ，應回復至112年5月8日之原狀，致使原告3人喪失河川管理

    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所獲得優先許可之權利。

(二)依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原告本應自112年1月14

    日起至112年7月14日止之6個月內，享有最優先許可權利之

    行使，該權利倘若自112年5月8日（被告違法核發陳春風許

    可時)起算至112年7月14日，應尚有67日得以享有最優先許

    可之權利行使(計算式：23+30+14=67)，然被告雖撤銷陳春

    風之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卻未同時將申請使用狀態，回

    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經原告陳如芬

    致電詢問第三河川局承辦人員，承辦人員表示待原行政處分

    確定後將「公告給大眾申請」，被告此消極不作為，依最高

    行政法院104年判字第209號判決之見解，得經由法院之判決

    而回復之。原告爰提起本件一般給付訴訟，請求鈞院以判決

    回復原告之法律上利益。

(三)原告並非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申請回復原狀：原告

    陳如芬於112年6月電話詢問承辦人員，如何處理系爭河川共

    同承租事宜，承辦人表示陳春風已於112年4月申請承租，並

    於同年5月核發許可後即已結案，陳一郎已非許可書之使用

    人，原告無法申請所需文件「河川公地位置實測平面圖」，

    又非法律專業人士，相信承辦人員而未申請優先承租。嗣原

    告與陳春風間另有遺產分割訴訟，閱卷後始知悉被告曾於11

    3年5月31日函文法院，得知若河川地承租人死亡，實務上會

    准許配偶最優先申請，其他未檢附推具協議書之繼承人，會

    准許送件在先的人申請。原告於113年10月知悉該函文，距

    離112年7月14日，已逾行政程序法第50條規定之1年。

(四)原告請求回復原狀之請求權基礎，為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

    定。　　　　　

二、聲明：被告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

    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

參、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意旨略以：

(一)原告與113年11月22日函受處分人陳春風，均為原許可使用

    人陳一郎之直系血親，陳一郎之配偶已先於108年死亡，依

    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陳一郎死亡後6個月內（

    至遲於112年7月13日），倘雙方人員過半數共同推舉具申請

    資格者提出申請，可取得最優先許可順序。惟受處分人陳春

    風在前述期間内，未獲其他繼承人同意即單獨辦理申請。經

    原告提起訴願，被告審認確有違反規定，故撤銷陳春風之系

    爭使用許可書。

(二)原告未於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且依原告

    自述其未能於前揭期限內申請優先使用，係因陳春風擅自申

    請使用，有原告113年12月13日訴願書第4頁倒數第2行可稽

    ，推知原告理應知悉原許可使用人死亡時點，亦知悉欲取得

    優先使用之期限，係自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本可

    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亦或於期限內針對原處分提起訴願，惟

    其不採，卻主張係因受處分人之擅自申請使用而使其遲誤申

    請期限，顯屬推託之詞。原告非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

    請人之事由致遲誤「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之法定

    期間，不能依行政程序法第50條第1項規定主張回復原狀，

    且該條文所稱「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係指與天災性質相

    同之意外、戰亂等或其他依客觀之標準，以通常人之注意，

    而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事由。則依通常人之注意，原告明

    知父親死亡，亦知應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而遲未為之

    ，拖延至113年10月30日始對於陳春風之使用許可處分提出

    訴願，顯見原告遲誤申請期間，非屬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

    不符申請回復原狀之要件。

(三)種植之使用許可係賦予申請人取得申請許可後，具有合法使

    用河川公地種植之權利，於土地之所有權無影響，其所有權

    仍屬於國家。按水利法第91條之2第1項第8款規定轉讓他人

    使用為廢止許可理由；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原

    許可種植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

    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

    為最優先，係取得「優先申請資格」，可知許可種植處分之

    合法種植權限係專屬於原許可使用人並因死亡而失其效力，

    該使用權限不由繼承人繼承，即原許可使用人過世後，受處

    分人不存在而失其效力。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原告

    對於系爭土地亦無使用權限。

(四)被告撤銷違法許可陳春風使用之行政處分，已遂行原告113

    年10月30日提起訴願之目的，難謂原告有權利保護之必要。

    另原告主張應享有67日最優先申請之權利，因其遲誤申請期

    間，非屬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不符回復原狀要件。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肆、本院的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各自陳述在卷，並有

    下列證據足佐：陳一郎於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書(本院卷(

    下同)第70-74頁)、陳春風於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書(第75

    -79頁）、原告113年10月30日訴願書及戶籍謄本(第80-88頁

    )、被告113年11月22日水授三字第00000000000號函(第107

    頁)、113年11月27日經水政字第00000000000號更正函(訴願

    卷第15頁)、訴願書(第102-106頁)、訴願決定(第31-37頁)

    。

二、本件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水利法

 1、第78條之1第4款：「河川區域內之下列行為應經許可：四、

    種植植物。」

 2、第78條之2第1項：「河川整治之規劃與施設、河防安全檢查

    與養護、河川防洪與搶險、河川區域之劃定與核定公告、使

    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河川管理辦

    法管理之。」

(二)河川管理辦法

 1、第4條：「(第1項)中央、直轄市及縣（市）管河川之管理機

    關，應依前條辦理河川管理事項。(第2項)前項管理機關，

    在中央為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署），並由水利署所

    屬河川分署（以下簡稱河川分署）執行其轄管之河川管理工

    作。」

 2、第31條：「(第1項)河川公地同一地點有二人以上申請使用

    ，且書件齊全者，依下列規定定其優先順序：一、收件在先

    者。二、送達日期相同不能分別先後者，以抽籤決定之。(

    第2項)前項行為屬種植使用時，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

    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

    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最優先。……」

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

    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

    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

    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

    規定，為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

    給付，人民固得提起給付訴訟；惟依此規定提起之一般給付

    訴訟，須原告有請求被告機關為其所主張事實行為之公法上

    請求權存在，始有認其所提起之一般給付訴訟有理由之可能

    ，倘依原告之主張不能認其有據以請求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

    ，則其訴為無理由。

四、原告並無依河川管理法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之公

    法上請求權：

(一)系爭使用許可處分之權利義務具一身專屬性:河川公地為公

    有公物，河川公地之使用乃公物之利用關係。依上揭水利法

    第78條之1第4款及河川管理辦法第34條規定，河川公地之使

    用應向河川管理機關申請許可，河川管理機關在一定條件下

    亦得撤銷許可，此項許可與撤銷，性質上為河川管理機關基

    於公法上地位，就河川公地之使用所為之行政處分，河川公

    地之利用關係顯屬公法上之許可使用關係。而依上開河川管

    理辦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河川公地同一

    地點有二人以上申請使用，且書件齊全者，依下列規定定其

    優先順序：一、收件在先者。二、送達日期相同不能分別先

    後者，以抽籤決定之。(第2項)前項行為屬種植使用時，在

    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

    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

    最優先。」足見，河川管理機關所為許可使用處分，於處分

    相對人死亡時，其公法上權利義務並非由其繼承人當然繼承

    ，法律係明文規定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

    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於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

    月內提出申請時，具有最優先之權利，即原使用許可處分之

    權利義務具一身專屬性，因處分相對人死亡而消滅。

(二)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優先申請權之性質與其公法上之

    請求權基礎：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第1項)公法上之

    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

    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

    優先申請權所規定之6個月期間，屬行政程序法第131條之法

    律另有規定之情形，是此優先申請權，因6個月期間不行使

    而當然消滅。又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原許可使用

    人的特定親屬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享有最優先

    申請許可之權利，係賦予特定人「優先申請許可」之權利，

    並無明訂優先申請人權人遲誤申請後有回復遲誤期間之權利

    ，即無關於在遲誤申請期限後，仍能要求行政機關「回復」

    已喪失之優先申請資格之規定。易言之，此條文僅賦予特定

    人具「優先申請權」之公法上請求權，而非逾期後的補救機

    制，自不足以成為特定人主張遲誤優先申請後「申請回復原

    狀」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

(三)經查，原告之父親陳一郎前於105年及108年間分別取得系爭

    河川公地種植植物之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3年1月31

    日止。嗣陳一郎於許可期限內於112年1月14日過世，其子陳

    春風單獨向被告申請系爭河川公地之使用許可，經被告於11

    2年5月8日核發系爭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6年12月31

    日止。原告不服，於113年10月30日經由被告向經濟部提起

    訴願，經被告自為審查後，以陳春風未獲過半數繼承人同意

    ，逕行辦理放棄並單獨提出申請許可，不符河川管理辦法第

    31條規定，乃以113年11月22日函自行撤銷系爭使用許可書

    ，經濟部遂以前次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原告主張113年11月2

    2日函僅撤銷陳春風之使用許可，並無回復原告依河川管理

    法第31條第2項所規定之優先申請權之期間利益(尚有67日)

    ，提起本件一般給付訴訟(本院卷第122頁)，因原告聲請回

    復原狀請求權基礎未明，經本院闡明後，原告明確表示係依

    據河川管理法第31條規定，並非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等

    情，有其歷次書狀可稽(第125頁、第169頁)，基於處分權主

    義，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其訴訟標的，以及決定行政訴訟程序

    之開始及終結，當事人對其公法上權利，得自行決定是否提

    起行政訴訟及在如何之範圍請求法院予以審理及判決，法院

    不得就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65

    7號判決六(一)參考)，因此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非本院

    審理範圍。又原告於陳一郎過世後6個月內迄今並未曾向被

    告申請優先使用許可，亦據被告陳明(本院卷第170頁)，是

    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之優先申請權，因期間內未

    行使而消滅，而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並無從為請求權人得於

    時效完成後有申請回復原狀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業如前述

    ，從而原告依據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之規定，訴請被告所管

    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到112年5月8日

    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核無據以請求之公法上請求權存

    在。

(四)至原告所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09號判決係地政

    機關於土地謄本上為系爭註記之事實行為，經土地所有權人

    請求排除侵害除去系爭註記，回復原狀為塗銷(除去)註記之

    結果，其個案事實與本件不同，無從比附援引。

五、綜上，原告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請求被告就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

    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因欠缺公法上

    請求權，應認其訴為顯無理由，故不經言詞辯論，予以判決

    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　　　　

伍、結論：原告之訴為顯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143號
原      告  陳金堂                                    
            陳明珠              
            陳如芬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美瑩  律師
複代理人    周春霖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水利署                              
代  表  人  林元鵬              
訴訟代理人  莊涵雯              
            蔡沛芹              
            熊婉贏              
上列當事人間水利法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3月27日經法字第114173010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爭訟概要：
一、原告之父親陳一郎前於民國105年及108年間分別取得大甲溪○○市○○區○○段第R85、R109、R113、R115、R116地號等5筆河川公地（下稱系爭河川公地）種植植物之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3年1月31日止。嗣陳一郎於許可期限內於112年1月14日過世，其子陳春風單獨向被告申請系爭河川公地之使用許可，經被告核發112年5月8日種第1120300099號、第1120300100號、第1120300101號、第1120300102號及第1120300103號等5筆使用許可書（下合稱系爭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6年12月31日止。原告3人不服系爭使用許可書，於113年10月30日經由被告向經濟部提起訴願，經被告自為審查後，以陳春風未獲過半數繼承人同意，逕行辦理放棄並單獨提出申請許可，不符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定，乃以113年11月22日水授三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另以同年月27日經水政字第00000000000號函更正其辦理依據及說明四，下合稱「被告113年11月22日函」）自行撤銷系爭使用許可書，經濟部遂以113年12月17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及同年月18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第11317307350號、第11317307360號及第11317307370號訴願決定書（下合稱前次訴願決定）為訴願不受理在案。原告復不服被告113年11月22日函文內容未回復其最優先申請使用許可之期間利益，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起訴意旨略以：
(一)原告3人與訴外人陳春風為兄弟姊妹，陳春風前於父親陳一郎112年1月14日過世後，未經全體繼承人之同意，擅自單獨申請放棄陳一郎對系爭河川公地使用權，後於112年4月27日(陳一郎死亡後未滿6個月內），未經全體繼承人，擅自單獨申請使用系爭河川公地，經被告於112年5月8日核發系爭使用許可書。經原告提起訴願，被告雖以113年11月22日函撤銷系爭使用許可書，然未於該函中敘明於該行政處分確定後，應回復至112年5月8日之原狀，致使原告3人喪失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所獲得優先許可之權利。
(二)依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原告本應自112年1月14日起至112年7月14日止之6個月內，享有最優先許可權利之行使，該權利倘若自112年5月8日（被告違法核發陳春風許可時)起算至112年7月14日，應尚有67日得以享有最優先許可之權利行使(計算式：23+30+14=67)，然被告雖撤銷陳春風之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卻未同時將申請使用狀態，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經原告陳如芬致電詢問第三河川局承辦人員，承辦人員表示待原行政處分確定後將「公告給大眾申請」，被告此消極不作為，依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判字第209號判決之見解，得經由法院之判決而回復之。原告爰提起本件一般給付訴訟，請求鈞院以判決回復原告之法律上利益。
(三)原告並非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申請回復原狀：原告陳如芬於112年6月電話詢問承辦人員，如何處理系爭河川共同承租事宜，承辦人表示陳春風已於112年4月申請承租，並於同年5月核發許可後即已結案，陳一郎已非許可書之使用人，原告無法申請所需文件「河川公地位置實測平面圖」，又非法律專業人士，相信承辦人員而未申請優先承租。嗣原告與陳春風間另有遺產分割訴訟，閱卷後始知悉被告曾於113年5月31日函文法院，得知若河川地承租人死亡，實務上會准許配偶最優先申請，其他未檢附推具協議書之繼承人，會准許送件在先的人申請。原告於113年10月知悉該函文，距離112年7月14日，已逾行政程序法第50條規定之1年。
(四)原告請求回復原狀之請求權基礎，為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定。　　　　　
二、聲明：被告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
參、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意旨略以：
(一)原告與113年11月22日函受處分人陳春風，均為原許可使用人陳一郎之直系血親，陳一郎之配偶已先於108年死亡，依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陳一郎死亡後6個月內（至遲於112年7月13日），倘雙方人員過半數共同推舉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可取得最優先許可順序。惟受處分人陳春風在前述期間内，未獲其他繼承人同意即單獨辦理申請。經原告提起訴願，被告審認確有違反規定，故撤銷陳春風之系爭使用許可書。
(二)原告未於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且依原告自述其未能於前揭期限內申請優先使用，係因陳春風擅自申請使用，有原告113年12月13日訴願書第4頁倒數第2行可稽，推知原告理應知悉原許可使用人死亡時點，亦知悉欲取得優先使用之期限，係自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本可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亦或於期限內針對原處分提起訴願，惟其不採，卻主張係因受處分人之擅自申請使用而使其遲誤申請期限，顯屬推託之詞。原告非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遲誤「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之法定期間，不能依行政程序法第50條第1項規定主張回復原狀，且該條文所稱「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係指與天災性質相同之意外、戰亂等或其他依客觀之標準，以通常人之注意，而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事由。則依通常人之注意，原告明知父親死亡，亦知應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而遲未為之，拖延至113年10月30日始對於陳春風之使用許可處分提出訴願，顯見原告遲誤申請期間，非屬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不符申請回復原狀之要件。
(三)種植之使用許可係賦予申請人取得申請許可後，具有合法使用河川公地種植之權利，於土地之所有權無影響，其所有權仍屬於國家。按水利法第91條之2第1項第8款規定轉讓他人使用為廢止許可理由；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原許可種植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最優先，係取得「優先申請資格」，可知許可種植處分之合法種植權限係專屬於原許可使用人並因死亡而失其效力，該使用權限不由繼承人繼承，即原許可使用人過世後，受處分人不存在而失其效力。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原告對於系爭土地亦無使用權限。
(四)被告撤銷違法許可陳春風使用之行政處分，已遂行原告113年10月30日提起訴願之目的，難謂原告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另原告主張應享有67日最優先申請之權利，因其遲誤申請期間，非屬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不符回復原狀要件。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肆、本院的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各自陳述在卷，並有下列證據足佐：陳一郎於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書(本院卷(下同)第70-74頁)、陳春風於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書(第75-79頁）、原告113年10月30日訴願書及戶籍謄本(第80-88頁)、被告113年11月22日水授三字第00000000000號函(第107頁)、113年11月27日經水政字第00000000000號更正函(訴願卷第15頁)、訴願書(第102-106頁)、訴願決定(第31-37頁)。
二、本件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水利法
 1、第78條之1第4款：「河川區域內之下列行為應經許可：四、種植植物。」
 2、第78條之2第1項：「河川整治之規劃與施設、河防安全檢查與養護、河川防洪與搶險、河川區域之劃定與核定公告、使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河川管理辦法管理之。」
(二)河川管理辦法
 1、第4條：「(第1項)中央、直轄市及縣（市）管河川之管理機關，應依前條辦理河川管理事項。(第2項)前項管理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署），並由水利署所屬河川分署（以下簡稱河川分署）執行其轄管之河川管理工作。」
 2、第31條：「(第1項)河川公地同一地點有二人以上申請使用，且書件齊全者，依下列規定定其優先順序：一、收件在先者。二、送達日期相同不能分別先後者，以抽籤決定之。(第2項)前項行為屬種植使用時，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最優先。……」
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人民固得提起給付訴訟；惟依此規定提起之一般給付訴訟，須原告有請求被告機關為其所主張事實行為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始有認其所提起之一般給付訴訟有理由之可能，倘依原告之主張不能認其有據以請求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則其訴為無理由。
四、原告並無依河川管理法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之公法上請求權：
(一)系爭使用許可處分之權利義務具一身專屬性:河川公地為公有公物，河川公地之使用乃公物之利用關係。依上揭水利法第78條之1第4款及河川管理辦法第34條規定，河川公地之使用應向河川管理機關申請許可，河川管理機關在一定條件下亦得撤銷許可，此項許可與撤銷，性質上為河川管理機關基於公法上地位，就河川公地之使用所為之行政處分，河川公地之利用關係顯屬公法上之許可使用關係。而依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河川公地同一地點有二人以上申請使用，且書件齊全者，依下列規定定其優先順序：一、收件在先者。二、送達日期相同不能分別先後者，以抽籤決定之。(第2項)前項行為屬種植使用時，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最優先。」足見，河川管理機關所為許可使用處分，於處分相對人死亡時，其公法上權利義務並非由其繼承人當然繼承，法律係明文規定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於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時，具有最優先之權利，即原使用許可處分之權利義務具一身專屬性，因處分相對人死亡而消滅。
(二)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優先申請權之性質與其公法上之請求權基礎：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優先申請權所規定之6個月期間，屬行政程序法第131條之法律另有規定之情形，是此優先申請權，因6個月期間不行使而當然消滅。又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原許可使用人的特定親屬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享有最優先申請許可之權利，係賦予特定人「優先申請許可」之權利，並無明訂優先申請人權人遲誤申請後有回復遲誤期間之權利，即無關於在遲誤申請期限後，仍能要求行政機關「回復」已喪失之優先申請資格之規定。易言之，此條文僅賦予特定人具「優先申請權」之公法上請求權，而非逾期後的補救機制，自不足以成為特定人主張遲誤優先申請後「申請回復原狀」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
(三)經查，原告之父親陳一郎前於105年及108年間分別取得系爭河川公地種植植物之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3年1月31日止。嗣陳一郎於許可期限內於112年1月14日過世，其子陳春風單獨向被告申請系爭河川公地之使用許可，經被告於112年5月8日核發系爭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6年12月31日止。原告不服，於113年10月30日經由被告向經濟部提起訴願，經被告自為審查後，以陳春風未獲過半數繼承人同意，逕行辦理放棄並單獨提出申請許可，不符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定，乃以113年11月22日函自行撤銷系爭使用許可書，經濟部遂以前次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原告主張113年11月22日函僅撤銷陳春風之使用許可，並無回復原告依河川管理法第31條第2項所規定之優先申請權之期間利益(尚有67日)，提起本件一般給付訴訟(本院卷第122頁)，因原告聲請回復原狀請求權基礎未明，經本院闡明後，原告明確表示係依據河川管理法第31條規定，並非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等情，有其歷次書狀可稽(第125頁、第169頁)，基於處分權主義，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其訴訟標的，以及決定行政訴訟程序之開始及終結，當事人對其公法上權利，得自行決定是否提起行政訴訟及在如何之範圍請求法院予以審理及判決，法院不得就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657號判決六(一)參考)，因此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又原告於陳一郎過世後6個月內迄今並未曾向被告申請優先使用許可，亦據被告陳明(本院卷第170頁)，是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之優先申請權，因期間內未行使而消滅，而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並無從為請求權人得於時效完成後有申請回復原狀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業如前述，從而原告依據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之規定，訴請被告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核無據以請求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
(四)至原告所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09號判決係地政機關於土地謄本上為系爭註記之事實行為，經土地所有權人請求排除侵害除去系爭註記，回復原狀為塗銷(除去)註記之結果，其個案事實與本件不同，無從比附援引。
五、綜上，原告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被告就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因欠缺公法上請求權，應認其訴為顯無理由，故不經言詞辯論，予以判決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伍、結論：原告之訴為顯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143號

原      告  陳金堂                                    

            陳明珠              

            陳如芬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美瑩  律師

複代理人    周春霖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水利署                              

代  表  人  林元鵬              

訴訟代理人  莊涵雯              

            蔡沛芹              

            熊婉贏              

上列當事人間水利法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3月27日經法字第114173010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爭訟概要：

一、原告之父親陳一郎前於民國105年及108年間分別取得大甲溪○○市○○區○○段第R85、R109、R113、R115、R116地號等5筆河川公地（下稱系爭河川公地）種植植物之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3年1月31日止。嗣陳一郎於許可期限內於112年1月14日過世，其子陳春風單獨向被告申請系爭河川公地之使用許可，經被告核發112年5月8日種第1120300099號、第1120300100號、第1120300101號、第1120300102號及第1120300103號等5筆使用許可書（下合稱系爭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6年12月31日止。原告3人不服系爭使用許可書，於113年10月30日經由被告向經濟部提起訴願，經被告自為審查後，以陳春風未獲過半數繼承人同意，逕行辦理放棄並單獨提出申請許可，不符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定，乃以113年11月22日水授三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另以同年月27日經水政字第00000000000號函更正其辦理依據及說明四，下合稱「被告113年11月22日函」）自行撤銷系爭使用許可書，經濟部遂以113年12月17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及同年月18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第11317307350號、第11317307360號及第11317307370號訴願決定書（下合稱前次訴願決定）為訴願不受理在案。原告復不服被告113年11月22日函文內容未回復其最優先申請使用許可之期間利益，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起訴意旨略以：

(一)原告3人與訴外人陳春風為兄弟姊妹，陳春風前於父親陳一郎112年1月14日過世後，未經全體繼承人之同意，擅自單獨申請放棄陳一郎對系爭河川公地使用權，後於112年4月27日(陳一郎死亡後未滿6個月內），未經全體繼承人，擅自單獨申請使用系爭河川公地，經被告於112年5月8日核發系爭使用許可書。經原告提起訴願，被告雖以113年11月22日函撤銷系爭使用許可書，然未於該函中敘明於該行政處分確定後，應回復至112年5月8日之原狀，致使原告3人喪失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所獲得優先許可之權利。

(二)依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原告本應自112年1月14日起至112年7月14日止之6個月內，享有最優先許可權利之行使，該權利倘若自112年5月8日（被告違法核發陳春風許可時)起算至112年7月14日，應尚有67日得以享有最優先許可之權利行使(計算式：23+30+14=67)，然被告雖撤銷陳春風之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卻未同時將申請使用狀態，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經原告陳如芬致電詢問第三河川局承辦人員，承辦人員表示待原行政處分確定後將「公告給大眾申請」，被告此消極不作為，依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判字第209號判決之見解，得經由法院之判決而回復之。原告爰提起本件一般給付訴訟，請求鈞院以判決回復原告之法律上利益。

(三)原告並非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申請回復原狀：原告陳如芬於112年6月電話詢問承辦人員，如何處理系爭河川共同承租事宜，承辦人表示陳春風已於112年4月申請承租，並於同年5月核發許可後即已結案，陳一郎已非許可書之使用人，原告無法申請所需文件「河川公地位置實測平面圖」，又非法律專業人士，相信承辦人員而未申請優先承租。嗣原告與陳春風間另有遺產分割訴訟，閱卷後始知悉被告曾於113年5月31日函文法院，得知若河川地承租人死亡，實務上會准許配偶最優先申請，其他未檢附推具協議書之繼承人，會准許送件在先的人申請。原告於113年10月知悉該函文，距離112年7月14日，已逾行政程序法第50條規定之1年。

(四)原告請求回復原狀之請求權基礎，為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定。　　　　　

二、聲明：被告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

參、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意旨略以：

(一)原告與113年11月22日函受處分人陳春風，均為原許可使用人陳一郎之直系血親，陳一郎之配偶已先於108年死亡，依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陳一郎死亡後6個月內（至遲於112年7月13日），倘雙方人員過半數共同推舉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可取得最優先許可順序。惟受處分人陳春風在前述期間内，未獲其他繼承人同意即單獨辦理申請。經原告提起訴願，被告審認確有違反規定，故撤銷陳春風之系爭使用許可書。

(二)原告未於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且依原告自述其未能於前揭期限內申請優先使用，係因陳春風擅自申請使用，有原告113年12月13日訴願書第4頁倒數第2行可稽，推知原告理應知悉原許可使用人死亡時點，亦知悉欲取得優先使用之期限，係自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本可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亦或於期限內針對原處分提起訴願，惟其不採，卻主張係因受處分人之擅自申請使用而使其遲誤申請期限，顯屬推託之詞。原告非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遲誤「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之法定期間，不能依行政程序法第50條第1項規定主張回復原狀，且該條文所稱「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係指與天災性質相同之意外、戰亂等或其他依客觀之標準，以通常人之注意，而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事由。則依通常人之注意，原告明知父親死亡，亦知應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而遲未為之，拖延至113年10月30日始對於陳春風之使用許可處分提出訴願，顯見原告遲誤申請期間，非屬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不符申請回復原狀之要件。

(三)種植之使用許可係賦予申請人取得申請許可後，具有合法使用河川公地種植之權利，於土地之所有權無影響，其所有權仍屬於國家。按水利法第91條之2第1項第8款規定轉讓他人使用為廢止許可理由；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原許可種植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最優先，係取得「優先申請資格」，可知許可種植處分之合法種植權限係專屬於原許可使用人並因死亡而失其效力，該使用權限不由繼承人繼承，即原許可使用人過世後，受處分人不存在而失其效力。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原告對於系爭土地亦無使用權限。

(四)被告撤銷違法許可陳春風使用之行政處分，已遂行原告113年10月30日提起訴願之目的，難謂原告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另原告主張應享有67日最優先申請之權利，因其遲誤申請期間，非屬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不符回復原狀要件。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肆、本院的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各自陳述在卷，並有下列證據足佐：陳一郎於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書(本院卷(下同)第70-74頁)、陳春風於系爭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書(第75-79頁）、原告113年10月30日訴願書及戶籍謄本(第80-88頁)、被告113年11月22日水授三字第00000000000號函(第107頁)、113年11月27日經水政字第00000000000號更正函(訴願卷第15頁)、訴願書(第102-106頁)、訴願決定(第31-37頁)。

二、本件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水利法

 1、第78條之1第4款：「河川區域內之下列行為應經許可：四、種植植物。」

 2、第78條之2第1項：「河川整治之規劃與施設、河防安全檢查與養護、河川防洪與搶險、河川區域之劃定與核定公告、使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河川管理辦法管理之。」

(二)河川管理辦法

 1、第4條：「(第1項)中央、直轄市及縣（市）管河川之管理機關，應依前條辦理河川管理事項。(第2項)前項管理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署），並由水利署所屬河川分署（以下簡稱河川分署）執行其轄管之河川管理工作。」

 2、第31條：「(第1項)河川公地同一地點有二人以上申請使用，且書件齊全者，依下列規定定其優先順序：一、收件在先者。二、送達日期相同不能分別先後者，以抽籤決定之。(第2項)前項行為屬種植使用時，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最優先。……」

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人民固得提起給付訴訟；惟依此規定提起之一般給付訴訟，須原告有請求被告機關為其所主張事實行為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始有認其所提起之一般給付訴訟有理由之可能，倘依原告之主張不能認其有據以請求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則其訴為無理由。

四、原告並無依河川管理法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回復原狀之公法上請求權：

(一)系爭使用許可處分之權利義務具一身專屬性:河川公地為公有公物，河川公地之使用乃公物之利用關係。依上揭水利法第78條之1第4款及河川管理辦法第34條規定，河川公地之使用應向河川管理機關申請許可，河川管理機關在一定條件下亦得撤銷許可，此項許可與撤銷，性質上為河川管理機關基於公法上地位，就河川公地之使用所為之行政處分，河川公地之利用關係顯屬公法上之許可使用關係。而依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河川公地同一地點有二人以上申請使用，且書件齊全者，依下列規定定其優先順序：一、收件在先者。二、送達日期相同不能分別先後者，以抽籤決定之。(第2項)前項行為屬種植使用時，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如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時為最優先。」足見，河川管理機關所為許可使用處分，於處分相對人死亡時，其公法上權利義務並非由其繼承人當然繼承，法律係明文規定原許可使用人之配偶及年滿16歲之直系血親過半數共同推具申請資格者，於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提出申請時，具有最優先之權利，即原使用許可處分之權利義務具一身專屬性，因處分相對人死亡而消滅。

(二)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優先申請權之性質與其公法上之請求權基礎：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優先申請權所規定之6個月期間，屬行政程序法第131條之法律另有規定之情形，是此優先申請權，因6個月期間不行使而當然消滅。又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原許可使用人的特定親屬在原許可使用人死亡後6個月內，享有最優先申請許可之權利，係賦予特定人「優先申請許可」之權利，並無明訂優先申請人權人遲誤申請後有回復遲誤期間之權利，即無關於在遲誤申請期限後，仍能要求行政機關「回復」已喪失之優先申請資格之規定。易言之，此條文僅賦予特定人具「優先申請權」之公法上請求權，而非逾期後的補救機制，自不足以成為特定人主張遲誤優先申請後「申請回復原狀」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

(三)經查，原告之父親陳一郎前於105年及108年間分別取得系爭河川公地種植植物之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3年1月31日止。嗣陳一郎於許可期限內於112年1月14日過世，其子陳春風單獨向被告申請系爭河川公地之使用許可，經被告於112年5月8日核發系爭使用許可書，許可期限均至116年12月31日止。原告不服，於113年10月30日經由被告向經濟部提起訴願，經被告自為審查後，以陳春風未獲過半數繼承人同意，逕行辦理放棄並單獨提出申請許可，不符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規定，乃以113年11月22日函自行撤銷系爭使用許可書，經濟部遂以前次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原告主張113年11月22日函僅撤銷陳春風之使用許可，並無回復原告依河川管理法第31條第2項所規定之優先申請權之期間利益(尚有67日)，提起本件一般給付訴訟(本院卷第122頁)，因原告聲請回復原狀請求權基礎未明，經本院闡明後，原告明確表示係依據河川管理法第31條規定，並非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等情，有其歷次書狀可稽(第125頁、第169頁)，基於處分權主義，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其訴訟標的，以及決定行政訴訟程序之開始及終結，當事人對其公法上權利，得自行決定是否提起行政訴訟及在如何之範圍請求法院予以審理及判決，法院不得就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657號判決六(一)參考)，因此行政程序法第50條之規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又原告於陳一郎過世後6個月內迄今並未曾向被告申請優先使用許可，亦據被告陳明(本院卷第170頁)，是上開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第2項之優先申請權，因期間內未行使而消滅，而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並無從為請求權人得於時效完成後有申請回復原狀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業如前述，從而原告依據河川管理辦法第31條之規定，訴請被告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核無據以請求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

(四)至原告所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09號判決係地政機關於土地謄本上為系爭註記之事實行為，經土地所有權人請求排除侵害除去系爭註記，回復原狀為塗銷(除去)註記之結果，其個案事實與本件不同，無從比附援引。

五、綜上，原告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被告就所管理之系爭河川公地之申請使用狀態，應回復到112年5月8日許可陳春風使用前之原狀，因欠缺公法上請求權，應認其訴為顯無理由，故不經言詞辯論，予以判決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伍、結論：原告之訴為顯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